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加强我区消防设计、审查的补充通知

各建设、设计、审图单位：
　　为进一步提高我区建设工程消防设计质量，我局将有关补充要求通知如下：
　　一、设计、审图单位需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消防的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对常见建筑类别的消防设计审查要点，可参照《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转发广州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和验收检查培训手册的通知》附件《广州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和验收检查培训手册 》执行,在审查过程中，还需注意以下要求：
　　（一）审查机构需根据具体工程项目审查内容自行出具《消防设计审查合格书》，并确保上传在联合审图系统；
　　（二）对于装修装饰工程，消防设计意见书及相关设计文件需表述天花、地面、墙身（隔断）、固定家具、装饰织物、无窗房间等部位的装修材料；
　　（三）对于有疏散距离、疏散宽度要求的区域（部位），经审查合格的设计图纸上应能反映相关距离、尺寸信息；
　　（四）经审查合格的设计图纸上应能反映地下室汽车通道上的防火卷帘联动下降方式。
　　二、对于建设项目分期开发的项目，需要按照以下要求执行：
　　（一）建设项目设计文件分期送审的，建设单位向施工图审查机构提交的消防设计文件应能满足共用消防设施和消防用房独立使用功能的要求，对于未能满足分期消防验收需要的设计文件，施工图审查机构不得出具《消防设计审查合格书》。    
　　（二）建设项目设计文件整体送审，但建设项目分期报建报验的，施工许可环节、消防验收或备案环节需要，建设单位需要在联合审图系统上上传以下材料：
　　1.设计单位出具分期建设项目消防工程是否满足消防独立使用、验收的情况说明书，审图机构需要对说明书加具确认意见。
　　2.当分期报建的建设工程项目未能满足消防独立使用、验收要求时，建设单位必须委托设计单位出具的消防替代设计文件，审图机构需要对消防替代设计文件进行审查并出具审查合格书。
　　未能提供以上资料的，我局将不予办理施工许可及消防验收（备案）。
　　三、对于既有合法建筑改建（含室内外装修、用途变更）工程，补充以下要求：
　　（一）根据住建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有关问题解答（一）的通知》（建办法〔2020〕50号）文件第五条要求：特殊建设工程内部改造符合《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应当依法申请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和验收。
　　（二）二次装饰装修等改建工程项目所在建设工程（场所）属于1998年9月1日前投入使用的，如无法提供原建筑规划图纸、设计图纸的，设计单位需要重新绘制原建筑首层平面图及装修所在楼层的建筑平面图，并标注改动的位置。审图机构严格按照《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加强我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工作的通知》第六点第（五）点“无法提供原建设工程施工图或竣工图纸的装修工程”要求，组织人员到现场勘察并填写完善《建设工程现场勘察记录表》。
　　（三）二次装饰装修等改建工程项目所在建设工程（场所）属于1998年9月1日后投入使用的，如无法提供原消防部门出具的建设消防验收意见书或验收备案凭证，需要按照《建筑法》、《消防法》的要求，取得规划部门意见后完善建筑合法性手续后再办理防设计审查及验收备案等手续。
　　（四）根据《佛山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管理办法》，施工图审查机构先行对既有建筑加装电梯部分的消防车道及防火间距是否符合要求出具消防审查意见，以作为规划部门规划许可的前置依据。
　　四、消防车道、消防登高面不能与建设工程的园林绿化重叠，如使用植草砖，植草砖下不应覆土，且植草砖还应达到相应强度要求。
　　五、高层建筑消防登高操作场地必须在建设项目红线内，如借用或共用其他市政道路作为消防登高操作场地的，须取得土地权属人的书面同意，还需满足国家规范要求。
　　六、自本文发文日起，《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加强我区消防设计、审查（暂行）的通知》（南建水函〔2019〕207号）同时作废。
　　七、本文规定自发文日起执行，执行过程中有问题的，请向我局消防审查、验收科室咨询，住建部、省、市后期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附件：广州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和验收检查培训手册.zip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0年12月22日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备案业务咨询电话：86325263，消防验收业务咨询电话：8323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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